
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系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 

 特殊因素 選課加簽 公告  

                                                                                                   2020.9.1 

一、 選課加簽【本系課程】：  

（一）【領取】選課加簽單：  

  1. 本系統一自 2020 年 9 月 14 日（開學第 2 週）起，開放全體學生（含本系及外系生）至辦公室 

     領取本系課程之【法律學系課程專用 特殊因素選課加簽單】，開學第 1 週不開放領取，請學生 

     先辦理網路選課。 

   2. 全體學生必須在每份選課加簽單後面，釘牢檢附 1 份向註冊組申請之正式【本校歷年成績單 

      影本】，以提供老師參考決定是否同意加簽，本系辦公室將審核是否符合各科的限選條件， 

      未檢附【本校歷年成績單影本】者，不予辦理加簽選課，選課無效，除非是本學期入學新生、 

      在職專班學生、加簽之課程沒有限選條件者，才可不用檢附成績單。 

   3. 請務必【真實且完整】在選課加簽單上寫明並告知開課老師辦理書面加簽選課的全部各項理由， 

      例如必填因為被什麼先修科目擋修，若經本系查核，未符合選課條件且未真實告知理由並取得  

      老師特許同意選課者（如隱瞞擋修任何先修科目），必須自行在本學期退選期限前辦理退選。 

（二）【交回】選課加簽單： 

   1. 限於 2020 年 9 月 21 日至 2020 年 9 月 24 日 12：00 止（即本校特殊因素選課期間），才能將【法 

     律學系課程專用 特殊因素選課加簽單】交回本系辦公室審核，提前及逾時皆不收件，可代交。 

   2. 系原則上依照選課加簽單交回本系辦公室的順序進行初步審核及選課，額滿為止，若超過 

教室容量或違反選課規定，該科選課無效，必須自行在本學期退選期限前辦理退選。 

（三）【確認】選課加簽結果： 

   1.  請自行上網確認選課結果，若有問題，請於 2020 年 9 月 24 日 12：00 以前，親自向本系 

      查詢選課結果，逾時請自行負責。 

   2.  本學期所有科目的選課結果，必須依本校規定在 2020 年 9 月 24 日 13：00 至 2020 年 9 月 

       2 日 17：00 自行上網點選確認，學校規定，未上網確認者，日後發現選課錯誤，不得有異議。 

（四）本系學士班學生、雙主修生、輔系生都必須遵守本系之「強制先修課程」規定： 

       可參考本系網頁之學士班畢業規定，若違反，即使老師已同意簽名，亦不可辦理選課加簽， 

       該科選課無效，必須自行在本學期退選期限前辦理退選。 

 

       * 本系大學部【強制先修課程】規定： 

   1. 本系學士班學生、雙主修生、輔系生都必須遵守，碩士班丁組可由老師決定。 

   2. 未達下列「強制先修課程之分數限制」者，不得選修下列之「擬修課程」，並且 

      不得辦理加簽之書面特殊因素選課。 

 

 

 



擬修課程 強制先修課程 強制先修課程分數限制 

行政法 憲法 50 分以上 

民法債編總論 民法總則 50 分以上 

民法債編各論 民法總則 50 分以上 

刑法分則 刑法總則 50 分以上 

 

 

 

 

二、 因遵守防疫規定（如無法入境、確診、居家隔離、居間檢疫、自主健康管理等） 

   而無法來校者，辦理選課加簽【本系課程】的方式：  

（一） 可請人代理依照上述「一」之選課加簽【本系的課程】辦理。 

（二） 可 email 給開課教師，確實詳述必須以 email 辦理加簽選課的理由，經老師同意後，由

學生自行於 2020 年 9 月 21 日至 2020 年 9 月 24 日 12：00 止（即本校特殊因素選課期

間）將老師同意加簽之證明 email 回本系辦公室信箱 

em66100@email.ncku.edu.tw 

 

待本系辦公室回覆收到後，方完成交回選課加簽單的程序，由本系進行審查後， 

             請自行上網確認選課結果，若有問題，請於 2020 年 9 月 24 日 12：00 以前， 

             親自向本系查詢確認。 

（三） 其他有關交回（寄回）期限、選課結果等規定同一般學生，請參考上述「一」之 

選課加簽【本系課程】相關說明。 

 

 

三、 選課加簽【非本系的課程】：  

請先向開課系所確認可使用的選課表，如需本系提供，則限「本系生」可自開學第一週至 

本系領取【非法律系之課程 特殊因素選課表】，此不同於本系課程之【法律學系課程專用 

特殊因素選課加簽單】），並請將【非法律系之課程 特殊因素選課表】交回「該開課系所單位」， 

非交回本系辦公室，以免耽誤選課。 

 

mailto:em66100@email.ncku.edu.tw

